
□李小将

自11月5日起，几百袋土豆的主
人、来自青海的老人马先生，因为土
豆无法在市场里销售，“滞留”在深圳
无处可去。11月14日，了解此情况的
深圳市民，将此消息发布至网络和朋
友圈，引起市民的接力转发和关注。
受此影响，马先生的32吨土豆几乎一
夜卖光。（《南方都市报》）

不得不说，这是一则让人暖心的
新闻，让人很感动，但感动之余，我
们也应该有所反思。

近几年，类似事件在全国各地时
有发生。就在前几天，我市两位果农
因晚秋黄梨和晚桃面临滞销难题，向
本报求助。在本报的关注与呼吁下，
爱心人士纷纷伸援手，帮助果农解决
难题。

不可否认，菜农和果农的着急与
辛酸，值得媒体同情与关注，媒体也
多以“关注民生、服务百姓”为宗
旨，但我们不能陷入农产品一滞销就
求助媒体的怪圈。一味地寻求媒体帮
助，靠媒体“吆喝”，虽然或多或少能
解决一些问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农产品滞销的难题。

农产品滞销的原因很多，但多与
市场需求有关，菜农和果农因根据市
场需求，适时作出预判和调整，不要
等到出现问题时，才想起媒体来。殊
不知，要求救，需先自救。

“全城买土豆”
感动之余需反思

新闻背景

议论纷纷

“地铁丢书”

一次“地铁丢书”，当然无法完成提升
国民阅读兴趣的使命，但它至少提醒我们重
视阅读建设。

——杨兴东
国内的“丢书大作战”从一开始不被看

好，到今天被当成笑话惹人反感，其实根本
原因在于，这个活动里，“书”只是一个噱
头，而其营销的目的则完全与“书”无关。

——大嘟
当阅读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自然而然地阅读、尊重文化、尊重知
识、追求精神价值，阅读才不再依赖“丢
书”来吸引关注。总之，激发读书热情未必
要靠“丢书”。 ——斯涵涵

前段时间，《哈利·波特》中赫敏的扮
演者艾玛·沃特森将100本书藏在伦敦地铁
的各个角落，号召粉丝们去找。原来，艾玛
参与了一个读书分享活动，鼓励人们读书。
随后，有关人士也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
的地铁上开展“丢书大作战”，以此测试人
们喜好读书与否，结果并不乐观。（新华网）

（请本版作者速与本报联系，以奉
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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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欠薪困局 别只在年关
□吴龙贵

又近岁末年关，农民工工资问题再度
牵动社会神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
12部门近日下发通知，从2016年 11月 15
日至2017年春节前在全国组织开展农民工
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新华社）

其实，每到岁末年关，农民工欠薪问题
就会成为社会和舆论关注的焦点。各级政
府也会组织力量，下发各类“红头文件”，投
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专项治理。这一方
面说明政府对欠薪问题高度重视；另一方面
也说明治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年年治理
年年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部门联手
启动的专项检查行动才很有必要。既然短
期内全面、彻底地杜绝欠薪不现实，不如把

有限的精力集中于年底这一欠薪高发的时
间段。相比较而言，这是一种“最不坏”的选
择。

经过多年整治，欠薪问题已得到明显好
转，大面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有所遏
制，不少地方还进行了相关的制度探索和治
理创新，比如实行农民工实名制管理，预存
工资保护金制度，委托银行代发工资等。但
是，局部的欠薪现象仍然大量存在，“跳楼
秀”等过激维权方式仍偶有出现，甚至引发
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治理欠薪，监
管部门应建立起制度化的治理路径。

比 如 ， 对 于 欠 薪 企 业 ， 该 罚 款 就 罚
款，该治罪就治罪，决不能手软。但仅有
这些，还远远不够。2011 年，“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罪”被列入 《刑法》，坊间一片盛
赞，但事实证明，“欠薪入罪”并不意味着

欠薪消失。原因何在？欠薪是一个比较复
杂的社会问题，所谓复杂体现在混乱的责
任关系上。以建筑行业为例，一个突出的
现象就是“转包”，并由此形成了层层的代
理关系，并且通常都不够规范，任何一个
环节出纰漏，都可能导致处于最底层的农
民工拿不到工资，甚至连给农民工发工资
的包工头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

破解欠薪困局，不能仅在年关发力，而
应把精力放在平时，重点治理好劳动关系、
用工制度，以及不规范的企业管理行为。比
如建立严格的行业准入机制，淘汰不合格的
企业。事实上，每一起欠薪，都与企业自身
的管理漏洞有着莫大关系，而诸多问题都是
琐碎、不明显的，对此，相关职能部门需要提
前介入，加大监管的敏感性和精准度，防患
于未然。

工伤范围认定 关键在落地
□郝冬梅

江苏省人社厅近日下发关于实施《工
伤保险条例》 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对
“工伤”所指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上下
班途中包括哪些情形等争议性问题明确细
化。意见指出，职工在上下班途中买菜、
接送小孩，或到父母、子女和配偶的住所
遭遇意外均算工伤。意见自2017年 1月 1
日起全省统一执行。（《中国青年报》）

江苏省的新规定，最大亮点在于对“工
作时间”的范围进行了细化，明确指出，在
上下班途中接送孩子、买菜，到父母、子
女、配偶住所看望，都属于“工作时间”。
这样一来，在这些地方遭遇意外能得到保
护。这样的规定，让我们感受到“倾向弱
者”的制度温暖。

由于“工作时间”的概念不够明确，现
实生活中出现了很多纠纷。有的人在上下班
途中遭遇车祸，会被以“不在单位范围”的
理由，拒绝承担责任。有的人在上下班途中
遭遇事故，也会以“你是去买菜的”“你是
去接娃的”等理由不予赔付。不过仔细想

想，这也怨不得用人单位和保险公司，因为
“工作时间”没有明确说法，具体执行的时
候也就有了不同的认知。

于是就产生了很多尴尬现象。同样是在
上下班途中遭遇意外，这个企业担责了，那
个企业没担责；这个地方赔偿了，那个地方
没赔偿。具体到法院，有的法官认为，所谓
的“工作时间”就应该是“在企业上班的时
间”；有的法官认为，“工作时间”的内涵是
需要延伸的。后来对于“工作时间”也进行
了法律延伸，将“上下班途中”纳入了“工
作时间”。但是具体到个案中，依然纠结于
上下班途中接送孩子、买菜、看望父母等等
算不算工作时间。

江苏的新规定，给“上班时间”一个更
明晰更细致的框定，似乎对用人单位过于苛
刻，但它体现了司法向弱者倾斜的理念，这
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有益尝试。

规定虽然好，但是如何落地和落实，还是
一个问题。这需要保险公司、用人单位、司法
部门达成高度一致，不能让江苏人社部门的

“处理意见”，只是单方面的“意见”，没有执行
力。值得思考的还有：“上下班接送孩子遇意
外算工伤”能否成为全国统一标准？

近年来，各地频频爆出高
校助学金申请会沦为“比惨大
会”、学生很无奈的新闻。近
日，云南省教育厅在官网上发
布通知，要求各高校成立组织
机构，并坚持民主评议和学校
评定相结合的原则，精准识别
对象。其中，评议认定不得要
求申请认定学生在公开场合陈
述申请理由。（《春城晚报》）

发放助学金，防止有人恶
意冒领当然重要，但防止的办
法有很多，为何采取这种对接
受救济者来说既残酷又不体面
的方法？这所谓的“公开、公
平、公正”，体现的是有关组
织者的懒政，和对贫困学生的
冷漠无情。云南教育厅对此类
行为发出禁令，做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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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人云

11月15日，北京警方通报，通过
开展网络食品药品打击行动，打击造
假窝点 26个，抓获嫌疑人 37人，起
获假药、有毒有害食品等140余种共
130 余万粒，涉案金额 1300 多万元。
在丰台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中，一名
女子用空胶囊装上虫子谎称是治疗癌
症神药，在网络高价销售，被抓时还
称自己的药是国家级秘方不能泄露。
（《北京晨报》）

假药之害猛于虎！其危害不仅在于
不能治病，更重要的是贻误治疗最佳时
机，轻者导致患者病情加重，重者可能
导致命丧黄泉。因此，监管部门开展集
中打击假药活动非常有必要。然而，尽
管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相继加大了打击假
药力度，每年都会有一批企业、个人受
到严厉惩处，其中经济上被处以重罚者
有之，锒铛入狱者有之。但仍有人敢冒
天下之大不韪，不惜以身试法，铤而走
险，其中原因耐人寻味。

制售假药泛滥成灾，固然与假药的
巨额利润有关，同时也与治理模式密不
可分。雷厉风行的运动式治理，虽然可
以让上级部门和领导在短期内看到效
果，但由于这种治理往往紧一阵、松一
阵，热一阵、冷一阵，很可能让制假售
假者“钻空子”，成为漏网之鱼，降低
了制假售假的“出事”概率和违法成
本。个别地方的假药像韭菜一样，一茬
一茬层出不穷，就与此脱不了干系。

窃以为，打击假冒伪劣药品，亟须
走出运动式治理怪圈，自始至终保持高
压态势。这既是社会公众的期望，也是
相关部门的职责。这就要求在打击制售
假药违法犯罪过程中，首先要转变治理
模式，建立长效机制，持之以恒，依法
打击，从源头上堵住制售假药违法犯罪
的渠道。其次，在发现并处理制售假药
违法犯罪案件时，要运用刑事的、经济
的综合手段，“重典”惩罚犯罪，让违
法犯罪者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
只有运用常态化执法与课以“重典”相
结合的“组合拳”，才能有效打击制售
假药违法犯罪行为，才能为老百姓营造
一个安全可靠的用药环境。

打击假药
需长效机制


